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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文〔2019〕19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

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六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

〔2014〕44 号）及《福建省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关于印发

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防控“八条措施”的通知》（闽非控部〔2018〕

16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生猪养殖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

生猪养殖清理整治成果，确保全县生猪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，经

研究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强化生猪养殖企业准入审核



— 2 —

新建或清栏停养后重新饲养的规模生猪养殖企业必须符合

以下条件：

1.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；

2.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备案，取得环评手续；

3.具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设施设备，利用率达到 95%

以上。

符合条件的养殖企业经乡镇人民政府根据省市动物防疫生

物安全风险评估要求，评估合格后报县农业农村局，并经县林业

局林地审批、自然资源局用地审批、生态环境局环保审批（备案）

后，提请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方可饲养。

二、全面升级改造生猪养殖企业

生猪养殖企业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动

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和《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非洲

猪瘟防控措施的通知》（尤政文〔2018〕278 号）相关要求，做

到规范管理，达到标准要求的养殖场由县农业农村局予以办理

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；对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养殖场，乡镇人

民政府应及时报县农业农村局，由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责令整改通

知书，要求限期整改。整改期间暂停出具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，

无法整改到位，且属于动物防疫生物安全高风险的企业列入清理

范围，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（断水、断电、清猪只、清饲料、清养

殖设施）和应拆尽拆。凡是生猪养殖企业需进行生猪清栏均由乡

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经农业部门抽检合格后方可清栏调运。

三、规范养殖企业行为

养殖企业必须按照《三明市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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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提升生猪规模养殖场生物安全防范措施的通知》（明非控部

〔2018〕24 号）要求，全面提升生物安全防范水平，有以下行

为的生猪养殖企业将列为不诚信、动物防疫生物安全高风险企

业：

1. 私自出售生猪给未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的养殖

场或散养户进行饲养的；

2.为其它养殖场或散养户套开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的；

3.收购未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养殖场、散养户饲养

的生猪，或为其违法违规饲养生猪提供便利的；

4.养殖档案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、存在弄虚作假的；

5.超过环保备案规模饲养生猪的。

以上行为一经发现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责

令整改通知书，整改期限至少 6 个月以上，整改期间暂停出具《动

物检疫合格证明》，整改期满仍未整改到位的，延长整改期限直

至整改到位。

四、严厉打击私屠滥宰

（一）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

屠宰企业要切实履行屠宰环节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

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，严格做好非洲猪瘟排查检测及疫病报

告，落实入场查验、宰前静养、肉品检验、“瘦肉精”自检、无

害化处理等屠宰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措施。做好生猪进场通道、

卸猪台、待宰栏、屠宰车间等场所和相关设施设备的清洗消毒工

作。

（二）加强农村牲畜屠宰检疫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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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尤溪县人民政府关于牲畜屠宰检疫检测工作问题专题

会议纪要》（〔2018〕28 号）和《尤溪县农业局关于加强养殖档

案和乡镇屠宰经营档案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尤农〔2018〕339 号）

要求,在屠宰改革期间，加强农村屠工有关动物防疫知识培训，

建立乡镇屠宰经营档案，明确乡镇屠宰生猪来源。

（三）加大执法力度

各乡镇要结合非洲猪瘟防控、生猪屠宰监管“扫雷行动”、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要求，严格执行县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

《关于严厉打击生猪“私屠滥宰”的通知》（尤非控部〔2018〕

20 号），负责本乡镇原有屠工的摸底造册工作并签订承诺书，坚

持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，依法取缔无证无照非法屠宰窝

点，对从事私屠滥宰活动或为私屠滥宰提供场所、储存设施的单

位和个人，依法给予严厉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

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

干问题的解释》相关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加强屠宰档案管

理，禁止屠宰未经动物检疫合格的牲畜。建立健全案件查处通报

机制和屠宰违法行为举报制度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

五、加强日常巡查监管

各职能部门要加大巡查执法和集中整治力度，开展生猪违法

违规养殖大清理大整治，建立县、乡镇、村三级常态化巡查监管

网络，开展日常巡查工作，各乡镇挂村领导、挂村工作组要做好

巡查记录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治。乡镇畜牧站、村级防疫员发现或

接到举报违法违规生猪养殖，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，乡镇政府

应及时核实并清理。设立举报电话0598—6323126（县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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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），建立有奖举报制度，对举报和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单位和个

人，经查证属实的，由乡镇奖励1000元/例。

六、落实运输车辆备案管理

严格查验跨区域运输车辆，跨省（区、市）运输生猪，以及

发生从疫情省份及其相邻省份内跨县调运生猪的车辆申请备案

时，应检查其是否配备车辆定位跟踪系统，未配备的不予备案。

同时应明确告知承运人，车辆定位跟踪系统的相关信息记录须保

存半年以上。督促承运人建立生猪运输台账，详细记录每一批次

检疫证明号码、生猪数量、运载时间、启运地点、到达地点、运

载路径、车辆清洗、消毒以及运输过程中染疫、病死、死因不明

生猪处置等情况。

七、开展综合治理

强化部门协作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生猪养殖废弃物资源

化利用、生物安全水平提升等工作，强化防疫检疫工作，严格落

实各项防疫检疫制度；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各乡镇对超环评养

猪等行为坚决打击、严厉查处；水利部门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、

水源保护区、水源周边生猪养殖的巡查，会同属地政府和县直相

关部门依法查处破坏水源或者影响水源水质的违法行为；农业农

村、公安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相互配合，联合打击私屠滥宰行

为；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查处生猪养殖场违法占用农地行为；林业

部门负责查处生猪养殖场违法占用林地行为；财政部门负责相关

经费保障工作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，

采取环境综合整治、违法用地治理等措施，遏制违法违规养殖生

猪问题。同时，将违法违规养殖生猪整治列入各级年度绩效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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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对已清理关闭后反弹复养、防疫生物安全不到位的养殖场

（户）、散养户违法违规养殖生猪的村，视为环境整治不到位，

由乡镇牵头组织整改，停止该村所有补助项目申报；整改到位后

由乡镇提出申请，经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等部门等验收评估后，

重新启动该村相关项目申报。

八、稳定畜牧兽医队伍，健全县乡村三级动物防疫体系

县乡畜牧兽医水产站编制应聘用畜牧水产技术专业人员，做

到专岗专职，确保畜牧站人员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做好畜禽防疫工

作。同时，加强乡村畜牧兽医队伍业务技术培训，全面提升业务

水平。县乡财政将动物防疫工作运行、补助、监测、应急准备物

质储备等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保障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有效运作。

各乡镇畜牧兽医体系建设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1 月 30 日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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